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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7 年 3 月 14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(1992)号决议所

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 

 谨随函附上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（1992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

根据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5 年 3 月 29 日的说明提交的报告（S/1995/234）(见附

件)。该报告载有委员会在纳赛尔·阿卜杜拉齐兹·纳赛尔（卡塔尔）主席领导

下，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的活动情况。 

 

 

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 

第 751（1992）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
主席 

杜米萨尼·沙德拉克·库马洛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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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 

 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(1992)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年度

报告 
 
 
 

 一. 导言 

1.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（1992）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这份报告

所涉期间为 2006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2. 2006 年，主席团由纳赛尔·阿卜杜拉齐兹·纳赛尔（卡塔尔）担任主席，加

纳代表团和斯洛伐克代表团担任副主席。 

3. 在报告所述期间，委员会举行了 7次非正式协商。 

 二. 背景 

4. 安全理事会第 733（1992）号决议对索马里实施全面和彻底的军火禁运，安

理会第 751(1992）号决议成立一个监督执行禁运的委员会。之后，安理会分别在

第 1356（2001）和第 1425（2002）号决议中列举了该禁运的一些免除管制的情

况，并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些措施的范围。 

5． 在报告所述期间，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5 月 10 日第 1676（2006）号决议和

2006年 11月 29日第1724(2006）号决议请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，重新设立第1558

（2004）号决议第 3 段所指的索马里监测组，为期六个月。重新设立的监测组的

任务除其他外：继续履行第 1587（2005）号决议第 3(a)至(c)段列举的任务（即

调查执行和违反军火禁运的情况并提出建议）；与相关国际机构协调，继续调查

所有创造收入用以违反军火禁运的活动，包括在财政、海事和其他部门的活动；

继续调查任何用以违反军火禁运的运输工具、路线、海港、空港及其他设施；继

续改进和更新索马里境内境外违反会员国遵照第 733（1992）号决议所执行措施

的个人和实体及其积极支持者的名单草稿，以便安理会今后可能采取措施，并在

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向其提交这些资料；根据其调查结果，以及监测组和专家团以

前的报告，继续提出建议；同委员会密切合作，提出关于采取补充措施改进军火

禁运总体遵守情况的具体建议；协助查明可在哪些领域加强该区域各国的能力，

以利于实施军火禁运。 

6. 安全理事会在 2006 年 3 月 15 日主席声明 (S/PRST/2006/11）中, 欢迎非洲

联盟（非盟）首脑会议 2006 年 1 月 25 日关于索马里问题的决定，包括成立一个

政府间发展管理局(伊加特)索马里和平支助团，并随后成立一个非盟和平支助

团。如果国家安全和稳定计划需要有一个和平支助团，安理会重申，它期待非盟

和伊加特与过渡联邦机构密切协调，在取得联邦机构广泛共识的基础上，拟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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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符合国家安全和稳定计划的详尽的支助团计划。安理会愿意根据这一支助团计

划，审议一项免除军火禁运管制。 

7. 在同一项声明中，安理会注意到委员会上一份年度报告（S/2005/813）和监

测组 2006 年 2 月 14 日的中期简报。安理会谴责流入索马里的武器数量增加和继

续出现违反联合国军火禁运的事件，并进一步提醒各国，它们有义务全面遵守第

733（1992）号决议规定的措施，并敦促它们采取一切必要步骤，追究违禁者的

责任。由于这些措施继续受到违反，安理会指出，无法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，

并破坏了索马里的和平进程。 

8. 安全理事会在 2006 年 7 月 13 日主席声明（S/PRST/2006/31）中，欢迎 2006

年 7 月 5 日在班珠尔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，并注意到非盟请

安全理事会审议一项免除军火禁运管制，以便有可能部署一个和平支助团，协助

重新组建索马里的国家安全部队。安理会表示愿意在它认为和平支助团有助于索

马里实现和平与稳定时，根据伊加特或非盟提出的支助团详细计划，考虑有关和

平支助团的上述请求。 

9. 安理会在同一项声明中表示，愿意审议有限度修改军火禁运，使过渡联邦机

构能够借助一个可持续的和平进程，组建能够处理各种安全问题的索马里安全部

门和国家机构。但是，安理会强调，军火禁运继续促进索马里的和平与安全，并

要求所有各方遵守禁运。安理会还重申，它打算紧急审议如何加强军火禁运的效

力。 

10. 安全理事会第 1676（2006）号决议请委员会酌情考虑派委员会主席和他可能

指定并经委员会认可的人员前往索马里和（或）该区域，表明安全理事会全面实

施军火禁运的决心。 

11. 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1725（2006）号决议授权伊加特和非洲联盟

成员国设立索马里保护和培训特派团，并决定军火禁运不适用于仅为支助该部队

或供其使用而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及技术训练和援助。安理会在该决议第 8 段

中要求，所有会员国，尤其是该区域的会员国，全面遵守军火禁运，重申安理会

拟紧急审议如何提高禁运的效力，包括采取定向措施，支持军火禁运。 

 三. 委员会活动摘要 

12. 委员会在 2006 年 2 月 14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听取了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

1630（2005）号决议第 3(h)段的规定所作的中期简报。委员会主席在 3 月 10 日

将委员会的讨论情况通报了安理会。 

13. 在 2006 年 5 月 2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委员会听取了监测组根据第 1630（2005）

号决议第 3(i)段的规定就其报告（S/2006/229）所作的介绍。5月 4 日，委员会

继续审议和讨论该报告。5 月 10 日，主席将委员会的讨论情况通报安理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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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在 2006 年 8 月 4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委员会审议了上述报告所载的建议。委

员会成员还根据 2006 年 7 月 13 日主席声明（S/PRST/2006/31）交换意见，讨论

了军火禁运问题，以协助安理会今后审议该事项。 

15. 在 2006 年 9 月 6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委员会听取了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

1676（2006）号决议第 3(h)段的规定所作的中期简报。 

16. 在 2006 年 11 月 17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76（2006）

号决议第 3(i)的规定，听取了监测组就其最终报告（S/2006/913）所作的介绍，

并就报告内容初步交换了意见。在 11 月 21 日非正式协商上，委员会继续讨论最

后报告，并同意向 12 个国家发出邀请信，根据该报告，这些国家违反军火禁运

规定，向在索马里的有关方面提供支助，因此邀请这些国家参加委员会今后的一

次会议，与委员会和监测组讨论该报告及其调查结果。信函于 11 月 27 日发出，

信中也允许各国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出它们的看法。11 月 29 日，委员会主席

将委员会的讨论情况通报安理会，同时指出，委员会尚未结束对报告所载信息和

建议的审议。 

17. 截至报告所述期间结束之前，有六个国家对主席 2006 年 11 月 27 日的信件

作出答复，其中四国同意接受邀请参加委员会的会议。 

 四. 监测组活动摘要 

18. 在 2006 年 2 月 14 日举行的中期简报会上，根据第 1630（2005）号决议第 3

段的规定任命的监测组报告说，违反军火禁运的事件有增无减。在 4月 5 日提交

给委员会的报告中（见 S/2006/229），监测组建议，为加强军火禁运的效力，应

采用一项综合办法，其中将包括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，如对在索马里内外违反禁

运的个人和实体及其支持者禁止旅行和冻结资产。 

19. 2006 年 5 月 22 日，根据第 1676(2006)号决议第 3段的规定，秘书长重新任

命监测组四位成员(见 S/2006/313）。在 2006 年 9 月 6 日举行的中期简报会上，

监测组成员报告说，仍然发生违反军火禁运的事件。在 10 月 16 日向委员会提交

的最后报告中（见 S/2006/913），监测组提出执行一套相互关联的新建议，旨在

减少索马里紧张状态，消解滑向军事灾难的持续势头。新建议呼吁 (a) 加大军

火禁运力度，力求在整个索马里边境进行侦查和阻截；(b) 对主要由索马里拥有

和运营的企业实体实施金融制裁；(c) 开展高级别国际外交和政治努力，强化该

区域各国避免战争的意愿，促使各国不再助长索马里境内的军事集结。 

20. 2006 年 12 月 15 日，根据第 1724（2006）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，秘书长重

新任命监测组四名成员，任期六个月（见 S/2006/986）。 

21. 在报告所述期间，监测组继续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关于其各项活动和调查结果

的非正式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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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. 结论和意见 

22. 2006 年，委员会继续致力于对索马里实施军火禁运。委员会对监测组工作的

支持，以及愿意与监测组 2006 年 10 月 16 日报告（S/2006/913）所述国家直接

进行对话，均证明，尽管 2006 年下半年索马里境内战火加剧，委员会坚定致力

于处理军火禁运问题。委员会将一如既往，继续依靠各国和各组织的合作，获取

关于违反军火禁运的情报。 

 


